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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08 年 5 月 23 日  
 
 
總目 147－  政府總部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(庫務科 )  
新分目「一般非經常開支」  
新項目「向合資格的住宅用戶戶口提供電費補貼」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44 億元的新承擔額，用以在
3 年期內向合資格的住宅住戶提供電費補貼。  

 
 
問題  
 
 政府關注通脹上升對民生的影響。我們需要通過解困措施協助紓

緩通脹壓力，以減輕家庭住戶 (尤其是低收入家庭 )的負擔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

1 提供最多 1 ,800 元的電費補
貼，以支付合資格住戶帳單所示電費，為期最多 3 年。  
 
 
理由  
 
3 .  為紓緩住戶所面對的通脹壓力，財政司司長在《 2 0 0 8 - 0 9 年度財政
預算案》中建議，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1 ,800 元的補貼。現時，
香港有約 1 5 %  的住戶每月平均支付電費不多於 150 元。這筆補貼足夠
支付他們大約 1 年的電費。至於另外 2 0 %  的住戶，每月平均支付電費
為 150 元至 300 元，這筆補貼足夠支付他們大約半年的電費。我們相
信，這項措施對低收入家庭的幫助最大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泛指住宅用電所適用的戶口或家庭供電所適用的戶口。在釐定適用的電費時，電
力公司會考慮有關單位的佔用性質。電力公司會根據既定機制，處理開立和取消戶

口，以及其他與戶口有關的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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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我們建議分 6 期向合資格的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注入 1 ,800 元的補
貼。具體來說，我們會在每月首日 2 向當日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或香港
電燈有限公司的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注入 300 元的補貼額，連續 6 個月，
暫定由 2008 年 9 月 1 日起推行。注入的補貼額只可用作抵銷同一戶口
帳單所示電費，從而令兩家電力公司向住宅用戶發出的電費單所示的

應付款額減少。  
 
5 .  我們亦建議，月內未用的補貼，可以轉撥至其後月份，用以支付

同一戶口帳單所示電費，使用限期是由最後 1 個注入補貼的月份起計
的兩年半內 3 或直至戶口結束為止 (兩者以較早的日期為準 )。這實際上
會使該筆 1 ,800 元的補貼最長可分 3 年使用 (即平均每月 50 元 )。由於
目前約有 9 5 %  的家庭住戶每月繳交 50 元或以上的電費，我們預計，
這些住戶可在 3 年期內用盡補貼。至於其餘 5 %  的戶口，則主要是空置
或並非用作主要居所的樓房的戶口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6 .  截至 2 0 0 8 年 4 月 1 日，兩家電力公司的已登記電力住宅用戶戶
口約有 2 4 4 萬個，按此計算，我們估計這項計劃所涉及的補貼總額為
4 4 億元 (包括一筆應急費用，以應付可能增加的合資格戶口數目 )。由
於政府會根據帳單所示的到期日向電力公司支付補貼，估計 44 億元的
補貼會分開在 3 年期內支付予電力公司。上述建議估計所需的現金流
量如下－  
 

財政年度   百萬元  

2 0 0 8 - 0 9   3 , 9 1 5  

2 0 0 9 - 1 0   3 8 5  

2 0 1 0 - 1 1   8 4  

2 0 1 1 - 1 2   1 6  

 總計  4 , 40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如戶口持有人在月份的首日有變，則新的戶口持有人會獲得補貼。就任何一個電錶而
言， 1 個月內只有 1 個戶口合資格獲得補貼。  

3  如補貼計劃由 2008 年 9 月 1 日起推行，1,800 元的補貼可用以抵銷 2011 年 8 月 31 日
或之前帳單所示電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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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款額及每年所需的現金流量取決於多個因素，包括合資格戶口的

數目及各戶口的耗電量。如委員批准有關建議，我們會在總目 106「雜
項服務」分目 789「額外承擔」項下刪除一筆數額相等的款項，以抵銷
在 2 0 0 8 - 0 9 年度實施有關建議所需追加的撥款。我們會在其後財政年度
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撥款，應付所需的現金流量。  
 
7 .  由於涉及大量公帑，我們會在適當的文件中訂明補貼計劃的運作

準則，以及有關各方須承擔的責任，以便電力公司遵行。監控機制之

一，是電力公司須每月向政府提交報告，交代符合補貼資格的戶口數

目、該月已使用的補貼額和轉撥的未用補貼額。電力公司亦須向政府

提供由外聘核數師發出的確認文件，證明是根據有關計劃的條款向政

府收費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8 .  我們已在 2008 年 5 月 5 日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。委員普遍
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9 .  財政司司長在《 2 0 0 8 - 0 9 年度財政預算案》中建議，向每個電力住
宅用戶戶口提供 1 ,800 元的電費補貼，以紓緩住戶所面對的通脹壓力。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08 年 5 月  


